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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一号）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顺利完成

彭阳县统计局

彭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 9月 18日）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

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 号）要求，我县进行

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23年 12月 31日，

普查的时期资料为 2023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县境内从事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

户。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党委、政府，固原市党委、政府和彭

阳县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全县各部门和各级普查机构的

共同努力下，经过广大普查人员两年来的艰辛努力以及普查对象

的积极配合，我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全面完成机构组建、人员

选调、方案试点、物资准备、业务培训、单位清查、现场登记、

事后质量抽查、汇总评估等各项任务，取得重大成果和显著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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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我区第五次全国经

济普查的通知》（宁政发〔2023〕8号）、固原市人民政府《关

于做好全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固政发〔2023〕

8号）精神，彭阳县人民政府及时印发了《彭阳县人民政府关于

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彭政发〔2023〕18号），

全面组建普查机构，成立由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县长刘旭担任

组长的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

彭阳县统计局，统一组织协调全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按

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

与”的组织实施原则，全县所有乡（镇）均组建了普查机构，为

普查工作开展提供坚实有力的组织保障。参与普查工作的相关部

门积极主动履职，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强化信息共享，提供多方

保障，共同推动普查顺利实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开展的一

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2024年 1月 1日至 4月 30日，全县 200

多名基层普查人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对我县境内从事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抽取的个体经营

户，以及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单位逐一完成普查登记，根据普查

对象的不同类别，相应采集其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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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能源生产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

动、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数字经济活动、投入

产出情况等有关数据。通过这次普查，全面调查了我县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摸清了各类单位基本情况，

掌握了全县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客观反映了推动高质量发

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创新驱动

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新进展，为进

一步夯实统计基础，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加快建设经济繁荣、

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彭阳篇章提供真实可靠的统计信息支撑。

三、科学规范普查

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遵循“坚持质量标

准、坚持统分结合、坚持手段创新、坚持协作共享、坚持依法普

查”的基本原则，依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宁夏实施方

案》、《宁夏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清查数据审核验收组织实

施方案》、《宁夏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审核验收组织实施方

案》等规范性方案文件，科学规范普查。在普查流程方面，严格

落实《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要求，采取先单位清查后普查

登记的方式，对我县境内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

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个体经营户进行“地毯式”清查，确保普

查对象类型界定准确、普查单位不重不漏。在单位清查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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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进行

全面调查，对个体经营户进行抽样调查，对选中的投入产出调查

单位同步开展投入产出调查。在普查数据采集手段方面，依托国

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统一开发的普查数据采集处理平台，使用手

持移动终端小程序采集基层普查数据，同时也支持普查对象网络

自主填报，推进投入产出调查电子统计台账应用。

四、确保数据质量

全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县经济

普查办公室严格落实《宁夏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检查实施办

法》和《宁夏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事后质量抽查实施方案》，采

取领导包片、专业人员包乡镇和社区责任制，压紧压实普查数据

质量责任。采取普查员自查自验，县、乡普查办联查联审机制，

从普查对象数据上报开始，严把数据质量关，确保了普查数据质

量。2024 年 5 月组织全县各乡镇开展了普查数据事中质量和事

后质量抽查工作，县经济普查办公室抽取白阳镇友谊街 002普查

小区、古城镇古城村 002普查小区、王洼镇王洼村 001普查小区，

共计 63家单位、30家个体户。抽查结果为：普查单位报错率为

0‰；从业人员期末人数报错率 1.43‰；资产总计报错率 0‰；

营业收入报错率 0‰；本年支出合计报错率 0‰；本年费用合计

报错率 0‰；经营性单位收入报错率 0‰；非经营性单位支出（费

用）报错率 0‰。个体户从业人员期末人数报错率为 0‰，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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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报错率为 0‰。抽查结果表明，全县数据质量符合控制标准。

总体来看，全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实施方案和组织实施流

程科学规范有序，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了我县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家底，能够真实反映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了

预期目标。普查结果显示，2023年末，全县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1697 个，与 2018 年末（2018 年是第

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相比，增长 4.5%，从业人员 22042

人，增长 13.7%；个体经营户 7877个，从业人员 1074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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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二号）
——单位基本情况

彭阳县统计局

彭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 9月 18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单位情况、从业人员、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公布如下：

一、单位情况

2023 年末，全县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

单位 1697个，比 2018年末增加 73个，增长 4.5%；产业活动单

位 2036个，个体经营户 7877个（详见表 2-1）。

表 2-1 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单位数（个） 比重（%）

一、法人单位 1697 100.0

企业法人 1039 61.2

机关、事业法人 153 9.0

社会团体 32 1.9

其他法人 473 27.9

二、产业活动单位 2036 100.0

第二产业 246 12.1

第三产业 1790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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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数（个） 比重（%）

三、个体经营户 7877 100.0

第二产业 238 3.0

第三产业 7639 97.0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08个，占 24.1%；批发与零售

业 328个，占 19.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97个，占 17.5%。在

个体经营户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3907个，

占 49.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078 个，占 26.3%；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061个，占 13.5%（详见表 2-2）。

表 2-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数与个体经营户数

法人单位 个体经营户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合 计 1697 100.0 7877 100.0

农、林、牧、渔业* 59 3.5 - -

采矿业 2 0.1 - -

制造业 108 6.4 146 1.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 0.2 - -

建筑业 126 7.4 93 1.2

批发和零售业 328 19.3 3907 49.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0 2.4 2078 26.3

住宿和餐饮业 46 2.7 4 0.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8 1.6 88 1.1

金融业 7 0.4 - -

房地产业 32 1.9 -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97 17.5 19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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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单位 个体经营户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4 2.0 21 0.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4 0.8 - -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9 2.3 1061 13.5

教育 64 3.8 - -

卫生和社会工作 36 2.1 190 2.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5 1.5 99 1.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08 24.1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

体经营户，以及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

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22042人，比 2018 年末增加 2657人，增长 13.7%，其中女性从

业人员 8961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5666人，增加 116人，增长

2.1%；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16376人，增加 2541人，增长 15.5%。

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10748人，其中女性从业人员 4537人。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

行业是：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5780 人，占 26.2%；

教育业 3918人，占 17.8%；采矿业 3378人，占 15.3%。在个体

经营户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 5680

人，占 52.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508 人，占 23.3%；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306人，占 12.2%（详见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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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人）

个体经营户

从业人员

（人）其中：女性 其中：女性

合 计 22042 8961 10748 4537

农、林、牧、渔业* 302 84 - -

采矿业 3378 203 - -

制造业 1297 606 226 11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80 40 - -

建筑业 811 229 140 62

批发和零售业 1408 728 5680 279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72 135 2508 557

住宿和餐饮业 467 324 90 6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37 230 118 74

金融业 230 83 - -

房地产业 433 259 -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24 337 286 21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97 100 21 -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71 290 - -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47 58 1306 468

教育 3918 2299 - -

卫生和社会工作 1386 936 248 14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04 52 125 39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5780 1968 -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

营户从业人员。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

和其他房地产业。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 年末，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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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65 亿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02.32 亿元，

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74.33亿元。

2023 年末，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81.35 亿元。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55.67 亿元，第

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25.68亿元。

2023 年，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

收入 71.42亿元。其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 53.08 亿元，第三产

业营业收入 18.34亿元（详见表 2-4）。

表 2-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亿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76.65 81.35 71.42

农、林、牧、渔业* 1.49 0.55 0.60

采矿业 76.72 42.48 41.76

制造业 12.85 6.17 5.8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11 0.70 0.77

建筑业 8.62 6.30 4.51

批发和零售业 8.57 4.71 9.0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23 1.29 0.60

住宿和餐饮业 1.22 0.47 0.5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73 0.26 0.48

金融业 6.16 - 0.03

房地产业 7.99 6.60 4.5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7.20 7.38 1.9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0.45 0.23 0.2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29 0.10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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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亿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亿元）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18 0.06 0.15

教育 10.80 0.25 0.17

卫生和社会工作 5.28 0.04 0.0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16 0.06 0.07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00.60 3.70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单位数据。表中

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

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

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

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

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含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

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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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

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

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或

者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负

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者授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

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

其他法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

活动的组织或者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者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4]数据口径说明：金融业普查数据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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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各地方普查机构提供。文中法人单

位和从业人员数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和各地方普查机构负责普查的数据，法人单位资产总计、负

债合计、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不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普查的部门据；铁路运输业普查数据

由国家铁路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文中法人单位数包括铁

路运输业数据，法人单位从业人员、资产总计、负债合计、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不包括铁路运输业数据；个体户数据为抽样调查推算数据。为保

证数据口径一致，2018 年末数据，使用同口径调整后的第四次全国经济

普查公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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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三号）
——第二产业基本情况

彭阳县统计局

彭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 9月 18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县第二产业（包括工

业和建筑业）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114个，比 2018年

末增长 13.6%；从业人员 4855人，比 2018年末增长 9.6%。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114个，占 99.9%；农民

专业合作社 1个，占 0.1%。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4843 人，占

99.8%；农民专业合作社 12人，占 0.2%（详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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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14 4855

内资企业 113 4843

其他统计类别 1 12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采矿业 2个，制造业 108个，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 个，分别占 1.75%、94.7%和

3.55%。在工业行业大类中，农副食品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食品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21.1%、

19.3%和 7.0%。

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采矿业 3378人，制造业

1297 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80 人，分别占

69.6%、26.7%和 3.7%。在工业行业大类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从业人员数位居前三位，分

别占 69.6%、6.4%和 4.0%（详见表 3-2）。

表 3-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14 4855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 3377

非金属矿采选业 1 1

农副食品加工业 24 312

食品制造业 8 104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8 52

纺织业 4 107

纺织服装、服饰业 5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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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 108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8 46

家具制造业 3 16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2 18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3 23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1 17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 34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4 5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2 192

金属制品业 6 22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 50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2 17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1 46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 10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 79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93.70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33.5%；负债合计 49.37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5.4%。

2023年，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8.57亿元，

比 2018年增长 76.6%（详见表 3-3）。

表 3-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93.70 49.37 48.57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76.72 42.48 41.76

农副食品加工业 3.42 1.72 1.97

食品制造业 0.66 0.44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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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0.53 0.24 0.23

纺织业 0.61 0.09 0.09

纺织服装、服饰业 0.52 0.06 0.12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0.27 0.00 0.06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23 0.10 0.17

家具制造业 0.06 0.01 0.09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0.09 0.03 0.0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0.13 0.03 0.02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0.01 0.01 0.01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0.44 0.10 0.26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15 1.03 0.4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66 1.87 1.53

金属制品业 0.10 0.03 0.04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37 0.27 0.49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0.08 0.01 0.01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0.52 0.13 0.02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87 0.65 0.62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24 0.05 0.15

（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详见表 3-4。
表 3-4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产量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738686

水泥制品 根 3406

塑料制品 吨 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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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产量

其中：塑料薄膜 吨 7171

其中：农用薄膜 吨 7171

鲜、冷藏肉 吨 15961

饲料 吨 8886

（四）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2023年，主要能源产品产量详见表 3-5。
表 3-5 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原煤 万吨 927

二、建筑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 126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21.2%；从业人员 811人，比 2018年末下降 27.7%。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 126个，占 100.0%。

在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 811 人，占

100.0%（详见表 3-6）。

表 3-6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26 811

内资企业 126 811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建筑业占 30.9%，土木工程建

筑业占 15.1%，建筑安装业占 11.9%，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



彭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 19 —

筑业占 42.1%。

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房屋建筑业占 61.4%，土

木工程建筑业占 11.1%，建筑安装业占 4.8%，建筑装饰、装修

和其他建筑业占 22.7%（详见表 3-7）。

表 3-7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26 811

房屋建筑业 39 498

土木工程建筑业 19 90

建筑安装业 15 39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53 184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8.62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3倍；负债合计 6.30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4.4倍。

2023年，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51亿元，

比 2018年增长 22.2%（详见表 3-8）。

表 3-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8.62 6.30 4.51

房屋建筑业 3.09 2.33 3.25

土木工程建筑业 4.70 3.66 0.81

建筑安装业 0.11 0.05 0.12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 0.72 0.26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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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

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号）确定，包括

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

单位。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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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四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一

彭阳县统计局

彭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 9月 18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县第三产业中批发和

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批发和零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 328 个，

从业人员 1408人，分别比 2018年末下降 8.4%和 5.1%。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批发业占 41.5%，零售业

占 58.5%。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批发业占

34.6%，零售业占 65.4%（详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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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28 1408

批发业 136 487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29 133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18 71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1 0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5 14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3 5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52 171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4 14

贸易经纪与代理 2 2

其他批发业 22 77

零售业 192 921

综合零售 24 302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39 122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11 15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14 43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7 94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29 129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32 94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23 95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13 27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6.7%。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96.2%（详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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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28 1408

内资企业 317 1354

其他统计类别 11 54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8.57亿元，

比 2018年末下降 5.2%；负债合计 4.71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34.8%。

2023年，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9.00

亿元，比 2018年下降 3.1%（详见表 4-3）。

表 4-3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8.57 4.71 9.00

批发业 4.18 2.40 5.27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0.97 0.57 1.00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1.10 0.42 0.72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0.01 0.00 0.00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0.07 0.03 0.04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0.06 0.02 0.08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1.71 1.25 3.15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0.09 0.02 0.03

贸易经纪与代理 0.00 0.00 0.00

其他批发业 0.17 0.09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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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零售业 4.39 2.31 3.73

综合零售 1.05 0.55 1.19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0.88 0.46 0.64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0.03 0.01 0.03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0.29 0.19 0.11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0.31 0.32 0.29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0.78 0.43 0.69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0.71 0.24 0.59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0.22 0.08 0.12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0.12 0.03 0.07

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

位 39个，从业人员 304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0.0%和 13.9%

（详见表 4-4）。

表 4-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9 304

道路运输业 27 210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1 0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2 27

邮政业 9 67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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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

企业占 100.0%（详见表 4-5）。

表 4-5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9 286

内资企业 39 286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 3.13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140.8%；负债合计 1.29 亿元，

比 2018年末下降 46.5%。

2023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 0.60亿元，比 2018年增长 27.7%（详见表 4-6）。

表 4-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3.13 1.29 0.60

道路运输业 1.99 0.71 0.24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0.42 0.28 0.00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0.61 0.25 0.29

邮政业 0.11 0.05 0.07

三、住宿和餐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 46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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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 467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48.4%、下降 1.5%。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住宿业占 19.6%，餐饮业

占 80.4%。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住宿业占

33.0%，餐饮业占 67.0%（详见表 4-7）。

表 4-7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46 467

住宿业 9 154

旅游饭店 1 85

一般旅馆 7 66

民宿服务 1 3

餐饮业 37 313

正餐服务 32 303

其他餐饮业 5 10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100.0%。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100.0%（详见表 4-8）。

表 4-8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46 467

内资企业 46 467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22亿元，



彭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 27 —

比 2018年末增长 90.6%；负债合计 0.47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80.8%。

2023年，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51

亿元，比 2018年增长 30.8%（详见表 4-9）。

表 4-9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22 0.47 0.51

住宿业 0.63 0.40 0.15

旅游饭店 0.27 0.26 0.06
一般旅馆 0.31 0.13 0.09
民宿服务 0.05 0.01 0.00

餐饮业 0.59 0.07 0.36

正餐服务 0.58 0.07 0.35
其他餐饮业 0.01 0.00 0.01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

业法人单位 28个，从业人员 337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55.6%

和 156.7%（详见表 4-10）。

表 4-10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8 337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1 29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20 194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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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

企业占 100.0%。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内资企业占 100.0%（详见表 4-11）。

表 4-11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8 337

内资企业 28 337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

位资产总计 0.73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53.3%；负债合计 0.26

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2.2倍。

2023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48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3.5 倍（详见表

4-12）。

表 4-1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0.73 0.26 0.48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0.02 0.02 0.05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0.60 0.17 0.09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11 0.07 0.34

五、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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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 5 个，从业人员

39人（详见表 4-13）。

表 4-1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5 39

货币金融服务 3 7

其他金融业 2 32

注：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负责普查的单位和

各级经济普查机构负责普查的单位。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6.16亿元。

2023年，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03亿元

（详见表 4-14）。

表 4-1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金融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6.16 0.03

货币金融服务 3.53 0.00

其他金融业 2.63 0.03

六、房地产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32个，比 2018

年末增长 100.0%。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9 个，物业管理

企业 17 个，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 4 个，房地产租赁经营企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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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2023 年末，全县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433 人，

比 2018 年末增长 97.7%。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113 人，

物业管理企业 299人，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 7人，房地产租赁经

营企业 14人（详见表 4-15）。

表 4-15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2 433

房地产开发经营 9 113

物业管理 17 299

房地产中介服务 4 7

房地产租赁经营 2 14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100.0%。

在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100.0%

（详见表 4-16）。

表 4-16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房地产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2 433

内资企业 32 433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全县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7.99亿元，

比 2018年末增长 32.2%。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 7.59亿元，

物业管理企业 0.14 亿元，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 0.00 亿元，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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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租赁经营企业 0.26亿元。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6.60

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9.6%。

2023年，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59 亿

元（详见表 4-17）。

表 4-17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7.99 6.60 4.59

房地产开发经营 7.59 6.46 4.43

物业管理 0.14 0.10 0.15

房地产中介服务 0.00 0.00 0.00

房地产租赁经营 0.26 0.04 0.01

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294

个，从业人员 733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70.9%、下降 23.1%。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租赁业占 22.1%，商

务服务业占 77.9%。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租赁业占 29.7%，商务服务业占 70.3%（详见表 4-18）。

表 4-18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94 733

租赁业 65 218

商务服务业 229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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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99.3%。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

100.0%（详见表 4-19）。

表 4-19 按登记注册统计类别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94 733

内资企业 292 733

其他统计类别 2 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7.20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2.5%。其中，租赁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 1.02亿元，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26.18亿元。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 7.38亿元，比 2018年

末下降 18.8%。

2023 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 1.91亿元，比 2018年增长 148.1%（详见表 4-20）。

表 4-20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27.20 7.38 1.91

租赁业 1.02 0.28 0.61

商务服务业 26.18 7.10 1.30



彭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 33 —

注释：

[1]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

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号）确定，包括

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2]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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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五号）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二

彭阳县统计局

彭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 9月 18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县第三产业中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单位 34个，

从业人员 297人。其中，企业法人单位 28个，从业人员 218人，

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0.0%和 60.0%（详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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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28 218

专业技术服务业 24 199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4 19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

100.0%。

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

业占 100.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0.45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55.2%；负债合计 0.23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77.0%。

2023 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

业收入 0.27亿元，比 2018年增长 68.8%（详见表 5-2）。

表 5-2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0.45 0.23 0.27

专业技术服务业 0.40 0.19 0.21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0.05 0.04 0.06

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彭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

— 36 —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法人单

位 14个，从业人员 371人，分别比 2018年末下降 13.3%和增长

196.1%。其中，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1个，从业人员 8人。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末，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法人单位资

产总计 0.28亿元，负债合计 0.10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19

亿元。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0.01 亿元。本年支出

（费用）合计 0.10亿元。

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法人单

位 39 个，与 2018 年末持平，从业人员 147 人，比 2018 年末下

降 34.4%（详见表 5-3）。

表 5-3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39 147

居民服务业 14 55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23 64

其他服务业 2 28

（二）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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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末，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法人单位资产总

计 0.18亿元，比 2018年末下降 64.0%；负债合计 0.06亿元，比

2018年末下降 66.7%。

2023 年，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 0.15亿元，与 2018年末持平（详见表 5-4）。

表 5-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亿元）

负债合计

（亿元）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0.18 0.06 0.15

居民服务业 0.08 0.02 0.03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0.09 0.04 0.09

其他服务业 0.01 0.00 0.03

四、教育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 年末，全县共有教育法人单位 64 个，从业人员 3918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长 18.5%和 17.2%。其中，行政事业及

非企业法人单位 37个，从业人员 3768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下

降 19.6%和 17.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教育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0.50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47.1%；负债合计 0.25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8.7%。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17亿元，比 2018年增长 41.7%。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10.3亿元，比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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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增长 25.6%。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6.7 亿元，比 2018年增长

31.4%。

五、卫生和社会工作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卫生和社会工作法人单位 36个，从业

人员 1386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12.5%和 35.5%。其中，行

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 32个，比 2018年末增长 18.5%；从业

人员 1323人，增长 43.8%。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0.08 亿

元，比 2018年末增长 100.0%；负债合计 0.04亿元，比 2018 年

末增长 3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01亿元，比 2018年下降 66.7%。

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年末资产 5.20亿元，比 2018年

末增长 116.7%。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3.90亿元，比 2018年增

长 56.0%。

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一）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县共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 25个，

从业人员 104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8.7%和下降 13.0%。其

中，企业法人单位 21个，从业人员 87 人，分别比 2018 年末增

长 16.3%和下降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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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经济指标

2023年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0.16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3.1%；负债合计 0.06 亿元，比 2018

年末增长 2 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0.07 亿元，比 2018 年下降

22.2%。

七、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023 年末，全县共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法人

单位 408个，比 2018年末下降 19.2%；从业人员 5780人，增长

37.3%。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本年支出（费用）合计 34.9

亿元，比 2018年增长 4.8%。

注释：

[1]本公报中的行政事业及非企业法人单位，不包括执行企业会计制

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

人单位。

[2]登记注册统计类别：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

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国统字〔2023〕14号）确定，包括

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等其他统计类别。

[3]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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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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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六号）
——部分新兴产业发展情况

彭阳县统计局

彭阳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 9月 18日）

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我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等新兴产

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3 年末，全县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法人单位 1个1，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7.7%。其

中，新材料产业 1个，占 100.0%。

二、高技术服务业

2023年末，全县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1

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50.0%。其中，信息服务

1个，占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100.0%。

2023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

1 部分企业从事多个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生产活动，故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9大领域企业法人单位数量之和

大于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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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 0.33 亿元，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

100%。

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2023年末，全县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 58个，

从业人员 466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08亿元。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数字产品服务业 17

个，占 29.3%；数字技术应用业 27 个，占 46.6%；数字要素驱

动业 14个，占 24.1%。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数字产品服

务业 56 人，占 12.0%；数字技术应用业 346 人，占 74.2%；数

字要素驱动业 64人，占 13.8%。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中，数字产品服

务业 0.50亿元，占 46.3%；数字技术应用业 0.49亿元，占 45.4%；

数字要素驱动业 0.09亿元，占 8.3%。

四、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

2023年，开展 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5个，

比 2018 年增长 4 倍，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38.5%。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人员折合全时当

量 212人年，比 2018年增长 0.0%。

2023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 经费支出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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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比 2018年增长 6.0%；R&D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为 0.6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分行业 R&D 经费支出及 R&D 经费

与营业收入之比详见表 6-1。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 43件，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9 件，分别比 2018 年增长 4.3 倍和 9 倍；发

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 20.9%，比 2018年提高 20.9个百分点。

表 6-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R&D经费支出及 R&D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

R&D经费支出

（亿元）

R&D经费与营业

收入之比（%）

合 计 0.49 0.64

采矿业 0.41 0.01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41 0.01

制造业 0.08 0.02

农副食品加工业 0.03 0.02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0.01 0.6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4 0.04

五、文化及相关产业

2023 年末，全县共有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 105 个，从

业人员 516人，分别比 2018年末增长 26.5%、下降 4.8%；资产

总计 1.2亿元，比 2018年末增长 42.8%。

2023 年末，全县共有经营性文化产业法人单位 102 个，从

业人员 499人，资产总计 1.12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43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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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末，全县共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含社团）法人单位 3

个，从业人员 17人，资产总计 0.08亿元，本年支出（费用）合

计 0.03亿元。

注释：

[1]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 号）的精神和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2023）》确

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

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

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

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绿

色环保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海洋装备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相关服务业

等领域。

[2]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

单位。

[3]高技术制造业：按照《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

高技术制造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 R&D投入强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业，

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

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等 6

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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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模以上服务业：是指年营业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

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个行业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教育 3个行业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

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4个行业小类；年营业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服

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个行业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5]高技术服务业：按照《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

高技术服务业是采用高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服务活动的集合，包括信息服

务、电子商务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研发

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环境监测及

治理服务和其他高技术服务等 9大类。

[6]数字经济：按照《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

数字经济产业范围包括 01数字产品制造业、02数字产品服务业、03数字

技术应用业、04数字要素驱动业、05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 5个大类。其

中，01-04大类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

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

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7]研究与试验发展：是指为增加知识存量（也包括有关人类、文化

和社会的知识）以及设计已有知识的新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系统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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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 3种类型。

[8]文化及相关产业：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文化

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

集合。范围包括：一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

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

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

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二是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生

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

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9]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

机械调整。为保证数据精确度，个别数据保留 2位小数。


